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9號

                                    114年1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馬筱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莊志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盧禹璁 

訴訟代理人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南

市政府民國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擔任訴外人臺南市私立○○○國際托嬰中心

(下稱系爭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於民國112年1月7日照顧幼

童蘇○○(下稱蘇童)時，因蘇童午睡時間數次起身觀望四

周，原告遂數次將蘇童身體壓下，並另於同日課堂時間有使

用口罩遮蔽蘇童眼睛之情事。案經被告調閱監視器畫面，認

原告前揭行為涉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

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乃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

規定，以112年2月13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205192號通知書通

知原告陳述意見，原告遂於112年2月17日提出陳述意見書。

嗣經被告審酌原告陳述意見及本案事證後，於112年3月31日

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兒童保護案件行政裁罰調查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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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研商討論後決議認定原告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後段規定屬實，被告爰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112年4月26日

南市社家字第1120535578號行政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

(下同)6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

臺南市政府以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

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

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犯

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之文義及規範體例之解釋，第

15款應屬前揭第1款至14款例示行為類型之概括規定，就對

兒童之「其他犯罪行為」、未達犯罪程度之「其他不正當對

待行為」，均包括在該款禁止規定適用範圍內，亦符合立法

者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

童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又第15款所指「其

他……不正當之行為」之具體適用，參照第1款至第14款例

示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

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

康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

性。』此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可稽。

  ㈡經查，蘇童自111年12月12日至系爭托嬰中心入托時，即受

原告之照顧，原告為照顧蘇童，與蘇童之母親加Line，經常

與蘇童之母親討論了解蘇童的狀況，引導蘇童的飲食狀況，

讓蘇童可以盡快適應托育中心之生活，原告亦因應蘇童母親

之要求，會等到蘇童睡著的時候，再餵牛奶，如有醒來，也

會趕緊安撫入睡，並回報蘇童會自己拿水喝，足見，蘇童入

托後都是一點一點在進步，此有原告與蘇童母親間之對話紀

錄可憑，堪認原告在照顧蘇童時，可謂盡心盡力，將蘇童視

如己出。

  ㈢原告於112年1月7日在讓蘇童喝奶的過程，因為托嬰中心牆

面、地板及使用之桌、椅均由「高密度海綿」之「軟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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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包覆，蘇童是躺在床墊及枕頭上喝奶，足以避免幼兒

受傷，原告讓蘇童喝奶的手段也是輕微的，依據112年1月7

日之監視器畫面內容，當時蘇童正在喝牛奶，原告正在照顧

其他小朋友，替該小朋友換尿布，而蘇童喝到一半就起身離

開原位置，甚至想爬過長型沙發，則依當時狀況，蘇童若繼

續爬行或爬上長型沙發，反而可能因此跌倒，致生受傷的可

能，從而，原告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

無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

未因此而受傷，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原告有將枕

頭墊在蘇童的頭部下方，可以避免蘇童受傷，且蘇童無任何

哭鬧之情緒，此亦可以看出，蘇童沒有感受到原告有任何不

利對待，除此之外，在監視器畫面時間約1分28秒處，原告

將蘇童移回原位時，原告更有以右手輕拍蘇童，安撫蘇童，

讓蘇童可以好好躺在床上喝牛奶，後來蘇童喝不完牛奶，原

告詢問同班老師後，就立即收拾奶瓶，過程中，原告從來沒

有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不正當行為。

  ㈣其次，被告所稱原告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亦與事實有所

出入，原告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

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必須讓蘇童有所認知，使能達

到配戴口罩的功效，否則，即無法有效阻卻病毒或細菌，教

導蘇童練習配戴，此亦是112年1月4日蘇童母親要對話紀錄

上，要求原告之事項，從監視器畫面時間約40秒處，可以清

楚看出口罩並未遮住蘇童的眼睛，口罩是拉到蘇童眼睛的下

緣處，沒有遮住蘇童眼睛的事實，準此，被告之認定顯與事

實不符，遽以裁罰原告，訴願機關不察，駁回原告之訴願，

依法自難認有據。

　㈤再者，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所闡釋，欲以兒

少法第49條第15款處罰原告，須有同法第1款至第14款例示

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

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

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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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本件並無旨揭之不正當行為，且觀諸被告揭示於其網站

之案例，其嚴重程度均非本件可以比擬，監視器畫面中，原

告未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未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未造

成蘇童任何傷害，亦無蘇童產生其他惡害之危險性，且無發

生不利於身體健康之危害，故不具備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所

指「不正當性」之要件，況且，從112年1月7日一整天的監

視器畫面亦可看出，原告都是細心在照顧蘇童，則被告及訴

願機關在事實未予釐清之情形下，以致法規之適用錯誤，不

當裁罰原告，造成原告因而離職，權益受損，足認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為無理由，用事認法均有違誤，自應予撤銷，以符

法制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09年度簡字第133號判決：

「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不得對兒童及少年行為，係

指該項第1至14款各款所列舉行為以外之『其他對兒童及少

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其中之「不

正當』行為，依兒少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及本條項規定內

容，應係指構成犯罪行為以外之影響兒少身心健全發展與侵

害權益之不法行為。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

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之

常規，逸脫於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對兒童之生

命、身體、健康、自由等權利造成相當之傷害或痛苦，不利

於身心健全成長，或使其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即當屬

之。」

　㈡查本件案發時，蘇童年僅1歲4個月，身體各項功能尚處發育

階段，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口語表達能力受限，多以外顯行

為進行環境探索或表達情緒。原告因蘇童不喝奶反覆起身，

便多次以大力且粗魯方式讓其躺回床上，且於監視器錄像22

秒處，為便宜行事逕橫越圍欄並以單手使蘇童躺下，並大力

拉扯調整其姿勢使其仰躺；又於1分40秒處蘇童再次爬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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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將蘇童壓回床上；原告諸此行為未考量對嬰幼兒造成身

體傷害之風險，究其行為動機亦未具實質照顧或教育之意

義，僅係將自身情緒發洩於蘇童身上，實非一般人對待嬰幼

兒應有之照顧方式及態度，遑論原告係受有專業教育之專業

托育人員。再者，依據原告與蘇母之通訊內容截圖，事發前

幾日蘇母密切透過通訊軟體與原告確認蘇童喝奶狀況，且蘇

童確實有多次不喝奶的情形，顯見蘇童應尚未能適應該中心

作息，未能配合喝奶，原告身為托育專業從業人員，針對剛

到托嬰中心未能完全適應之幼兒，未給予適切性引導及安全

照顧，反以粗魯且不適當動作對待尚無口語陳述能力，亦無

反抗能力之幼兒，已嚴重侵犯幼兒之身體權及獨立人格個體

之尊嚴。

  ㈢次查，有關原告起訴主張所謂將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乙情，係

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惟依據監視器錄像30秒處，

原告確寶有刻意拉高蘇童口罩，並遮住其眼睛，且於39秒、

46秒及55秒處蘇童欲調整口罩位置，卻遭原告出手阻止，原

告於42秒至50秒間全程注視蘇童，當蘇童伸手欲調整口單位

置時，原告又立刻出手制止，與原告所謂教導蘇童好好配戴

口罩云云，顯不相當，原告所主張顯為臨訟之詞難以採信。

　㈣又按，行政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審查為原則，但對

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

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

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

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

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

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

字第455號判決)。原處分機關行政裁罰調查會議委員具有處

理兒少保護事件之專業背景，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及專業

性，又調查過程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所認定之事實

並無錯誤，所為之涵攝、價值判斷亦符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

斷，原處分機關依法裁罰，於事實認定及裁罰程序依法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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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原告身為專業托育人員，應具備一定程度之專業知

能，視兒童個別需求及特珠狀況，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

予以妥適照顧，促進兒少身心健全發展。然本案原告所為不

僅未以專業人員之角度，考量幼兒身心發展程度性及個別特

殊需求，僅為自身便宜行事對兒少為不當行為，亦未思考行

為恐致兒少身心遭受傷害，實非現今專業養成之專業人員應

有之觀念行為。原告所為確已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之規

定，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

另公布姓名。」並無適用法律不當之情事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

年不得有下列行為：……15、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

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97條規定：「違

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又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條：「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另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

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

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

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第37條（a）前段

規定：「締約國應確保：（a）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

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㈡「觀諸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立法緣由及歷程，

最初法規名稱係由62年2月8日制定公布之兒童福利法，92年

5月28日將『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100年11月30日再修正名稱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而該條是自兒童福利法第18

條第9款『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規定而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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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82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兒童福利法則將之改列於第26條第

14款，內容更增訂為『其他對兒童或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

當之行為』，參其立法修正說明，顯係以此概括條款為更周

延規範，使兒童之權益獲整體性、全面性的保障（立法院第

5屆第89會期第21次會議議事日程參照），自應包含未達於

犯罪程度之不正當行為在內，藉以保護兒童相關基本權利，

以免於遭受任何不法侵害，嗣再移列於兒少法規定

中。•••依歷史、文義及體系解釋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

15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行為』，只要足以妨害或影響兒童

及少年之身心健康或身心健全發展者均屬之，除故意行為

外，應包含過失型態之不正當行為在內，且不以危險結果發

生為必要，始符立法者依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

泛、無掛一漏萬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

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常規之

對待，逸脫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使兒童及少年

受有身心痛苦或傷害，抑或影響其身心發展，均屬之，而此

等意涵，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亦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

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無違。」(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同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1798號判決指出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2款、第

13款要件情形，均未必會使兒少身體受傷或主觀上感到痛

苦，故若同條項第15款不當行為已足以使兒少人格、身心健

康之健全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即足構成違法。兒少法第49條

第1項第15款所謂「不正當之行為」，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

19條第1項、第37條（a）前段及（b）前段等規定意旨，應

該是指除了兒少法第49條第1款至第14款所例示的行為及其

他犯罪行為以外，以任何形式對於兒童及少年施以身心暴

力、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處罰及非法或恣意剝奪自由等有礙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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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權益保障等行為。而且此類不正當行為，不以意外

性、偶發性、反覆性、繼續性或故意侵害為前提，也不具有

「集合性」的特徵。因此，行為人只要有違反兒少法第49條

第1項第15款所定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的行為，就符合法定

構成要件（即所謂「行為違法」）而應予處罰，並不以發生

危險結果為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76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㈢查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陳述略以：「……當天15:00午睡醒

來時間時，我在換其他的幼兒尿布時，看到蘇童反覆地起

來，就過去讓他躺著喝，有先扶他的頭讓他躺下，一開始有

乖乖躺著喝，換好其他幼兒的尿布後，蘇童當時有坐起來，

讓我想到媽媽交代讓他喝奶的事情，便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

下，我身體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他就反抗，

接著只用單手握著他的右手讓他躺著，他馬上坐起來，當下

不知道怎麼辦，就詢問同空間的向老師該如何，向老師回應

不喝就收，我就立即收回奶瓶……下午自由活動時，蘇童坐

在我的旁邊玩玩具，但蘇童不習慣戴口罩，嘴巴會開合導致

口罩下滑咬著，當下看到就幫他移動到適當位置，反覆多

次，用單手幫他調整口罩位置，希望他能趕快適應戴口罩的

感覺，因為媽媽也曾提醒過希望我幫他練習戴口罩，口罩跑

到眼睛的位置，不是故意要捉弄他，只是一時的便宜行

事……不是故意用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等語(原處分卷第

29至30頁)。

　㈣再參以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像內容如下(本院卷第120至

121頁)：

  ⒈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1(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

時間00：00：00至00：01：53，勘驗內容：

    00：00：02-原告將蘇童抓起，並放置於兒童床上。原告放

　　　　       置蘇童之方式，雖非以丟擲之方式為之，惟蘇

　　　　       童之頭部接觸枕頭後，有些許彈起之情形。

    00：00：23-蘇童又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將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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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回床上。原告此次推回床上之行為，速度及

　　　　       力道尚無明顯過於粗暴之情形。

    00：00：25至00：00：29-

               原告將蘇童推回床上後，又推蘇童三次，其中

前二次之推動行為，並無明顯用力；第三次之

推動力道明顯大於前兩次，蘇童因該次推動，

身體於床上旋轉約45度左右。

    00：01：25-蘇童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再次抓起 

　　　　       蘇童，並放置回床上。原告放置之速度及力道

　　　　       中等，且同時以右手扶住蘇童頭部，待蘇童躺

　　　　       好之後，原告有用左手輕拍蘇童胸口兩下。

    00：01：42-蘇童欲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上前將

　　　　       蘇童抓起並放回床上。原告此次行為，放置之

　　　　       速度及力道似乎較大，蘇童頭部接觸枕頭後，

　　　　       有些許反彈之情形。

   ⒉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2(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

器時間00：00：00至00：01：02，勘驗內容：

     00：00：04-影片一開始，原告即持續將蘇童抓至身邊，調

整其口罩，惟並無以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之情形。

     00：00：30-此時，原告將蘇童之口罩向上拉，並遮住蘇童

眼睛。

     00：00：39-蘇童因眼睛遭口罩遮住，欲伸手將口罩拉下，

原告見狀，遂伸手阻止。

     00：00：43-由此時畫面更可清楚見蘇童眼睛已遭口罩遮

住。

     00：00：4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

止。

     00：00：5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

止。

  ㈤綜合上開資料可見，原告於照顧蘇童過程中，確有數次抓起

蘇童及大力將蘇童推回床上，以及將蘇童臉上口罩往上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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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蘇童眼睛、並禁止蘇童將口罩拉下之行為；查蘇童於事

發當時年僅1歲4個月(詳原處分卷第4頁)，身心發育尚未成

熟，且骨骼肌肉尚處於脆弱階段，原告上開行為，雖並未對

於蘇童造成身體外觀明顯之傷害，但對於學齡前幼兒之身心

發展仍具有不利之影響，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

15款規定「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無疑。

  ㈥原告雖主張其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

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

因此而受傷云云；然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構成要件

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故意侵害為前

提，業如前述；況且，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自承其心急地想

要讓蘇童躺下，故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等語，

原告既身為領有合格保母證之幼兒照顧人員(原處分卷第72

頁)，主觀上應具有確實注意幼兒身心安全，避免使幼兒遭

受不當對待之注意能力，在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

原告竟疏未考量幼兒身心尚未發展完全，未有自我保護及反

抗能力，也無法以言語清楚表達自我需求等情，逕而對其負

責照顧之蘇童為上開不當對待，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

1項第15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無訛，被告援引同法第97條規定

予以裁罰，於法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㈦原告復主張其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

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云云；然經檢視監視錄影內容

可見，原告將蘇童口罩往上拉至覆蓋其眼睛之高度，且阻止

蘇童將口罩拉下，核此行為，顯已逾越原告自稱欲教導蘇童

好好配戴口罩之必要範圍，原告前開情詞，應屬卸責之詞，

無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上開行為該當於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之規定，被告審認調查證據

及事實之結果，依兒少法第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第97

條及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

表第33項等規定，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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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具體斟酌原告違法情節、所造成危害

程度、主觀意圖等一切情狀，而為妥適之裁量，故原處分核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

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

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

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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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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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馬筱萱  






訴訟代理人  莊志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盧禹璁  
訴訟代理人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擔任訴外人臺南市私立○○○國際托嬰中心(下稱系爭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於民國112年1月7日照顧幼童蘇○○(下稱蘇童)時，因蘇童午睡時間數次起身觀望四周，原告遂數次將蘇童身體壓下，並另於同日課堂時間有使用口罩遮蔽蘇童眼睛之情事。案經被告調閱監視器畫面，認原告前揭行為涉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乃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以112年2月13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20519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原告遂於112年2月17日提出陳述意見書。嗣經被告審酌原告陳述意見及本案事證後，於112年3月31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兒童保護案件行政裁罰調查會議會議，並研商討論後決議認定原告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規定屬實，被告爰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112年4月26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535578號行政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之文義及規範體例之解釋，第15款應屬前揭第1款至14款例示行為類型之概括規定，就對兒童之「其他犯罪行為」、未達犯罪程度之「其他不正當對待行為」，均包括在該款禁止規定適用範圍內，亦符合立法者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又第15款所指「其他……不正當之行為」之具體適用，參照第1款至第14款例示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此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可稽。
  ㈡經查，蘇童自111年12月12日至系爭托嬰中心入托時，即受原告之照顧，原告為照顧蘇童，與蘇童之母親加Line，經常與蘇童之母親討論了解蘇童的狀況，引導蘇童的飲食狀況，讓蘇童可以盡快適應托育中心之生活，原告亦因應蘇童母親之要求，會等到蘇童睡著的時候，再餵牛奶，如有醒來，也會趕緊安撫入睡，並回報蘇童會自己拿水喝，足見，蘇童入托後都是一點一點在進步，此有原告與蘇童母親間之對話紀錄可憑，堪認原告在照顧蘇童時，可謂盡心盡力，將蘇童視如己出。
  ㈢原告於112年1月7日在讓蘇童喝奶的過程，因為托嬰中心牆面、地板及使用之桌、椅均由「高密度海綿」之「軟墊材質」所包覆，蘇童是躺在床墊及枕頭上喝奶，足以避免幼兒受傷，原告讓蘇童喝奶的手段也是輕微的，依據112年1月7日之監視器畫面內容，當時蘇童正在喝牛奶，原告正在照顧其他小朋友，替該小朋友換尿布，而蘇童喝到一半就起身離開原位置，甚至想爬過長型沙發，則依當時狀況，蘇童若繼續爬行或爬上長型沙發，反而可能因此跌倒，致生受傷的可能，從而，原告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因此而受傷，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原告有將枕頭墊在蘇童的頭部下方，可以避免蘇童受傷，且蘇童無任何哭鬧之情緒，此亦可以看出，蘇童沒有感受到原告有任何不利對待，除此之外，在監視器畫面時間約1分28秒處，原告將蘇童移回原位時，原告更有以右手輕拍蘇童，安撫蘇童，讓蘇童可以好好躺在床上喝牛奶，後來蘇童喝不完牛奶，原告詢問同班老師後，就立即收拾奶瓶，過程中，原告從來沒有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不正當行為。
  ㈣其次，被告所稱原告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亦與事實有所出入，原告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必須讓蘇童有所認知，使能達到配戴口罩的功效，否則，即無法有效阻卻病毒或細菌，教導蘇童練習配戴，此亦是112年1月4日蘇童母親要對話紀錄上，要求原告之事項，從監視器畫面時間約40秒處，可以清楚看出口罩並未遮住蘇童的眼睛，口罩是拉到蘇童眼睛的下緣處，沒有遮住蘇童眼睛的事實，準此，被告之認定顯與事實不符，遽以裁罰原告，訴願機關不察，駁回原告之訴願，依法自難認有據。
　㈤再者，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所闡釋，欲以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處罰原告，須有同法第1款至第14款例示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然原告於本件並無旨揭之不正當行為，且觀諸被告揭示於其網站之案例，其嚴重程度均非本件可以比擬，監視器畫面中，原告未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未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未造成蘇童任何傷害，亦無蘇童產生其他惡害之危險性，且無發生不利於身體健康之危害，故不具備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所指「不正當性」之要件，況且，從112年1月7日一整天的監視器畫面亦可看出，原告都是細心在照顧蘇童，則被告及訴願機關在事實未予釐清之情形下，以致法規之適用錯誤，不當裁罰原告，造成原告因而離職，權益受損，足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用事認法均有違誤，自應予撤銷，以符法制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09年度簡字第133號判決：「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不得對兒童及少年行為，係指該項第1至14款各款所列舉行為以外之『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其中之「不正當』行為，依兒少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及本條項規定內容，應係指構成犯罪行為以外之影響兒少身心健全發展與侵害權益之不法行為。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之常規，逸脫於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對兒童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權利造成相當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使其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即當屬之。」
　㈡查本件案發時，蘇童年僅1歲4個月，身體各項功能尚處發育階段，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口語表達能力受限，多以外顯行為進行環境探索或表達情緒。原告因蘇童不喝奶反覆起身，便多次以大力且粗魯方式讓其躺回床上，且於監視器錄像22秒處，為便宜行事逕橫越圍欄並以單手使蘇童躺下，並大力拉扯調整其姿勢使其仰躺；又於1分40秒處蘇童再次爬起時大力將蘇童壓回床上；原告諸此行為未考量對嬰幼兒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究其行為動機亦未具實質照顧或教育之意義，僅係將自身情緒發洩於蘇童身上，實非一般人對待嬰幼兒應有之照顧方式及態度，遑論原告係受有專業教育之專業托育人員。再者，依據原告與蘇母之通訊內容截圖，事發前幾日蘇母密切透過通訊軟體與原告確認蘇童喝奶狀況，且蘇童確實有多次不喝奶的情形，顯見蘇童應尚未能適應該中心作息，未能配合喝奶，原告身為托育專業從業人員，針對剛到托嬰中心未能完全適應之幼兒，未給予適切性引導及安全照顧，反以粗魯且不適當動作對待尚無口語陳述能力，亦無反抗能力之幼兒，已嚴重侵犯幼兒之身體權及獨立人格個體之尊嚴。
  ㈢次查，有關原告起訴主張所謂將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乙情，係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惟依據監視器錄像30秒處，原告確寶有刻意拉高蘇童口罩，並遮住其眼睛，且於39秒、46秒及55秒處蘇童欲調整口罩位置，卻遭原告出手阻止，原告於42秒至50秒間全程注視蘇童，當蘇童伸手欲調整口單位置時，原告又立刻出手制止，與原告所謂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顯不相當，原告所主張顯為臨訟之詞難以採信。
　㈣又按，行政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審查為原則，但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原處分機關行政裁罰調查會議委員具有處理兒少保護事件之專業背景，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及專業性，又調查過程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所認定之事實並無錯誤，所為之涵攝、價值判斷亦符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原處分機關依法裁罰，於事實認定及裁罰程序依法即無不合。原告身為專業托育人員，應具備一定程度之專業知能，視兒童個別需求及特珠狀況，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予以妥適照顧，促進兒少身心健全發展。然本案原告所為不僅未以專業人員之角度，考量幼兒身心發展程度性及個別特殊需求，僅為自身便宜行事對兒少為不當行為，亦未思考行為恐致兒少身心遭受傷害，實非現今專業養成之專業人員應有之觀念行為。原告所為確已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之規定，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並無適用法律不當之情事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15、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97條規定：「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又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另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第37條（a）前段規定：「締約國應確保：（a）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㈡「觀諸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立法緣由及歷程，最初法規名稱係由62年2月8日制定公布之兒童福利法，92年5月28日將『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100年11月30日再修正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而該條是自兒童福利法第18條第9款『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規定而來，其後82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兒童福利法則將之改列於第26條第14款，內容更增訂為『其他對兒童或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參其立法修正說明，顯係以此概括條款為更周延規範，使兒童之權益獲整體性、全面性的保障（立法院第5屆第89會期第21次會議議事日程參照），自應包含未達於犯罪程度之不正當行為在內，藉以保護兒童相關基本權利，以免於遭受任何不法侵害，嗣再移列於兒少法規定中。‧‧‧依歷史、文義及體系解釋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行為』，只要足以妨害或影響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或身心健全發展者均屬之，除故意行為外，應包含過失型態之不正當行為在內，且不以危險結果發生為必要，始符立法者依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無掛一漏萬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常規之對待，逸脫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使兒童及少年受有身心痛苦或傷害，抑或影響其身心發展，均屬之，而此等意涵，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亦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無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同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798號判決指出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要件情形，均未必會使兒少身體受傷或主觀上感到痛苦，故若同條項第15款不當行為已足以使兒少人格、身心健康之健全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即足構成違法。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謂「不正當之行為」，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第37條（a）前段及（b）前段等規定意旨，應該是指除了兒少法第49條第1款至第14款所例示的行為及其他犯罪行為以外，以任何形式對於兒童及少年施以身心暴力、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及非法或恣意剝奪自由等有礙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及權益保障等行為。而且此類不正當行為，不以意外性、偶發性、反覆性、繼續性或故意侵害為前提，也不具有「集合性」的特徵。因此，行為人只要有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定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的行為，就符合法定構成要件（即所謂「行為違法」）而應予處罰，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陳述略以：「……當天15:00午睡醒來時間時，我在換其他的幼兒尿布時，看到蘇童反覆地起來，就過去讓他躺著喝，有先扶他的頭讓他躺下，一開始有乖乖躺著喝，換好其他幼兒的尿布後，蘇童當時有坐起來，讓我想到媽媽交代讓他喝奶的事情，便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下，我身體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他就反抗，接著只用單手握著他的右手讓他躺著，他馬上坐起來，當下不知道怎麼辦，就詢問同空間的向老師該如何，向老師回應不喝就收，我就立即收回奶瓶……下午自由活動時，蘇童坐在我的旁邊玩玩具，但蘇童不習慣戴口罩，嘴巴會開合導致口罩下滑咬著，當下看到就幫他移動到適當位置，反覆多次，用單手幫他調整口罩位置，希望他能趕快適應戴口罩的感覺，因為媽媽也曾提醒過希望我幫他練習戴口罩，口罩跑到眼睛的位置，不是故意要捉弄他，只是一時的便宜行事……不是故意用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等語(原處分卷第29至30頁)。
　㈣再參以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像內容如下(本院卷第120至121頁)：
  ⒈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1(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1：53，勘驗內容：
    00：00：02-原告將蘇童抓起，並放置於兒童床上。原告放
　　　　       置蘇童之方式，雖非以丟擲之方式為之，惟蘇
　　　　       童之頭部接觸枕頭後，有些許彈起之情形。
    00：00：23-蘇童又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將蘇童
　　　　       推回床上。原告此次推回床上之行為，速度及
　　　　       力道尚無明顯過於粗暴之情形。
    00：00：25至00：00：29-
               原告將蘇童推回床上後，又推蘇童三次，其中前二次之推動行為，並無明顯用力；第三次之推動力道明顯大於前兩次，蘇童因該次推動，身體於床上旋轉約45度左右。
    00：01：25-蘇童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再次抓起 
　　　　       蘇童，並放置回床上。原告放置之速度及力道
　　　　       中等，且同時以右手扶住蘇童頭部，待蘇童躺
　　　　       好之後，原告有用左手輕拍蘇童胸口兩下。
    00：01：42-蘇童欲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上前將
　　　　       蘇童抓起並放回床上。原告此次行為，放置之
　　　　       速度及力道似乎較大，蘇童頭部接觸枕頭後，
　　　　       有些許反彈之情形。
   ⒉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2(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1：02，勘驗內容：
     00：00：04-影片一開始，原告即持續將蘇童抓至身邊，調整其口罩，惟並無以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之情形。
     00：00：30-此時，原告將蘇童之口罩向上拉，並遮住蘇童眼睛。
     00：00：39-蘇童因眼睛遭口罩遮住，欲伸手將口罩拉下，原告見狀，遂伸手阻止。
     00：00：43-由此時畫面更可清楚見蘇童眼睛已遭口罩遮住。
     00：00：4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00：00：5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㈤綜合上開資料可見，原告於照顧蘇童過程中，確有數次抓起蘇童及大力將蘇童推回床上，以及將蘇童臉上口罩往上拉而覆蓋蘇童眼睛、並禁止蘇童將口罩拉下之行為；查蘇童於事發當時年僅1歲4個月(詳原處分卷第4頁)，身心發育尚未成熟，且骨骼肌肉尚處於脆弱階段，原告上開行為，雖並未對於蘇童造成身體外觀明顯之傷害，但對於學齡前幼兒之身心發展仍具有不利之影響，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無疑。
  ㈥原告雖主張其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因此而受傷云云；然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構成要件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故意侵害為前提，業如前述；況且，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自承其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下，故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等語，原告既身為領有合格保母證之幼兒照顧人員(原處分卷第72頁)，主觀上應具有確實注意幼兒身心安全，避免使幼兒遭受不當對待之注意能力，在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原告竟疏未考量幼兒身心尚未發展完全，未有自我保護及反抗能力，也無法以言語清楚表達自我需求等情，逕而對其負責照顧之蘇童為上開不當對待，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無訛，被告援引同法第97條規定予以裁罰，於法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㈦原告復主張其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云云；然經檢視監視錄影內容可見，原告將蘇童口罩往上拉至覆蓋其眼睛之高度，且阻止蘇童將口罩拉下，核此行為，顯已逾越原告自稱欲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之必要範圍，原告前開情詞，應屬卸責之詞，無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上開行為該當於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之規定，被告審認調查證據及事實之結果，依兒少法第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第97條及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等規定，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具體斟酌原告違法情節、所造成危害程度、主觀意圖等一切情狀，而為妥適之裁量，故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9號
                                    114年1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馬筱萱  



訴訟代理人  莊志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盧禹璁  
訴訟代理人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南
市政府民國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擔任訴外人臺南市私立○○○國際托嬰中心(下
    稱系爭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於民國112年1月7日照顧幼童蘇
    ○○(下稱蘇童)時，因蘇童午睡時間數次起身觀望四周，原告
    遂數次將蘇童身體壓下，並另於同日課堂時間有使用口罩遮
    蔽蘇童眼睛之情事。案經被告調閱監視器畫面，認原告前揭
    行為涉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49條
    第1項第15款規定，乃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以1
    12年2月13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20519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
    述意見，原告遂於112年2月17日提出陳述意見書。嗣經被告
    審酌原告陳述意見及本案事證後，於112年3月31日邀集學者
    專家，召開兒童保護案件行政裁罰調查會議會議，並研商討
    論後決議認定原告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規定
    屬實，被告爰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112年4月26日南市社家
    字第1120535578號行政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
    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
    以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
    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犯罪』或『為
    不正當』之行為」之文義及規範體例之解釋，第15款應屬前
    揭第1款至14款例示行為類型之概括規定，就對兒童之「其
    他犯罪行為」、未達犯罪程度之「其他不正當對待行為」，
    均包括在該款禁止規定適用範圍內，亦符合立法者依兒童最
    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健全發展
    ，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又第15款所指「其他……不正當之
    行為」之具體適用，參照第1款至第14款例示行為之共通特
    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
    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於遭受惡害之
    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此有鈞院107年度
    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可稽。
  ㈡經查，蘇童自111年12月12日至系爭托嬰中心入托時，即受原
    告之照顧，原告為照顧蘇童，與蘇童之母親加Line，經常與
    蘇童之母親討論了解蘇童的狀況，引導蘇童的飲食狀況，讓
    蘇童可以盡快適應托育中心之生活，原告亦因應蘇童母親之
    要求，會等到蘇童睡著的時候，再餵牛奶，如有醒來，也會
    趕緊安撫入睡，並回報蘇童會自己拿水喝，足見，蘇童入托
    後都是一點一點在進步，此有原告與蘇童母親間之對話紀錄
    可憑，堪認原告在照顧蘇童時，可謂盡心盡力，將蘇童視如
    己出。
  ㈢原告於112年1月7日在讓蘇童喝奶的過程，因為托嬰中心牆面
    、地板及使用之桌、椅均由「高密度海綿」之「軟墊材質」
    所包覆，蘇童是躺在床墊及枕頭上喝奶，足以避免幼兒受傷
    ，原告讓蘇童喝奶的手段也是輕微的，依據112年1月7日之
    監視器畫面內容，當時蘇童正在喝牛奶，原告正在照顧其他
    小朋友，替該小朋友換尿布，而蘇童喝到一半就起身離開原
    位置，甚至想爬過長型沙發，則依當時狀況，蘇童若繼續爬
    行或爬上長型沙發，反而可能因此跌倒，致生受傷的可能，
    從而，原告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將
    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因
    此而受傷，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原告有將枕頭墊
    在蘇童的頭部下方，可以避免蘇童受傷，且蘇童無任何哭鬧
    之情緒，此亦可以看出，蘇童沒有感受到原告有任何不利對
    待，除此之外，在監視器畫面時間約1分28秒處，原告將蘇
    童移回原位時，原告更有以右手輕拍蘇童，安撫蘇童，讓蘇
    童可以好好躺在床上喝牛奶，後來蘇童喝不完牛奶，原告詢
    問同班老師後，就立即收拾奶瓶，過程中，原告從來沒有將
    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不正當行為。
  ㈣其次，被告所稱原告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亦與事實有所
    出入，原告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
    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必須讓蘇童有所認知，使能達
    到配戴口罩的功效，否則，即無法有效阻卻病毒或細菌，教
    導蘇童練習配戴，此亦是112年1月4日蘇童母親要對話紀錄
    上，要求原告之事項，從監視器畫面時間約40秒處，可以清
    楚看出口罩並未遮住蘇童的眼睛，口罩是拉到蘇童眼睛的下
    緣處，沒有遮住蘇童眼睛的事實，準此，被告之認定顯與事
    實不符，遽以裁罰原告，訴願機關不察，駁回原告之訴願，
    依法自難認有據。
　㈤再者，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所闡釋，欲以兒
    少法第49條第15款處罰原告，須有同法第1款至第14款例示
    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
    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
    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然原
    告於本件並無旨揭之不正當行為，且觀諸被告揭示於其網站
    之案例，其嚴重程度均非本件可以比擬，監視器畫面中，原
    告未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未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未造
    成蘇童任何傷害，亦無蘇童產生其他惡害之危險性，且無發
    生不利於身體健康之危害，故不具備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所
    指「不正當性」之要件，況且，從112年1月7日一整天的監
    視器畫面亦可看出，原告都是細心在照顧蘇童，則被告及訴
    願機關在事實未予釐清之情形下，以致法規之適用錯誤，不
    當裁罰原告，造成原告因而離職，權益受損，足認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為無理由，用事認法均有違誤，自應予撤銷，以符
    法制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09年度簡字第133號判決：「
    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不得對兒童及少年行為，係指
    該項第1至14款各款所列舉行為以外之『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
    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其中之「不正當』
    行為，依兒少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及本條項規定內容，應係
    指構成犯罪行為以外之影響兒少身心健全發展與侵害權益之
    不法行為。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
    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之常規，逸
    脫於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對兒童之生命、身體
    、健康、自由等權利造成相當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
    全成長，或使其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即當屬之。」
　㈡查本件案發時，蘇童年僅1歲4個月，身體各項功能尚處發育
    階段，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口語表達能力受限，多以外顯行
    為進行環境探索或表達情緒。原告因蘇童不喝奶反覆起身，
    便多次以大力且粗魯方式讓其躺回床上，且於監視器錄像22
    秒處，為便宜行事逕橫越圍欄並以單手使蘇童躺下，並大力
    拉扯調整其姿勢使其仰躺；又於1分40秒處蘇童再次爬起時
    大力將蘇童壓回床上；原告諸此行為未考量對嬰幼兒造成身
    體傷害之風險，究其行為動機亦未具實質照顧或教育之意義
    ，僅係將自身情緒發洩於蘇童身上，實非一般人對待嬰幼兒
    應有之照顧方式及態度，遑論原告係受有專業教育之專業托
    育人員。再者，依據原告與蘇母之通訊內容截圖，事發前幾
    日蘇母密切透過通訊軟體與原告確認蘇童喝奶狀況，且蘇童
    確實有多次不喝奶的情形，顯見蘇童應尚未能適應該中心作
    息，未能配合喝奶，原告身為托育專業從業人員，針對剛到
    托嬰中心未能完全適應之幼兒，未給予適切性引導及安全照
    顧，反以粗魯且不適當動作對待尚無口語陳述能力，亦無反
    抗能力之幼兒，已嚴重侵犯幼兒之身體權及獨立人格個體之
    尊嚴。
  ㈢次查，有關原告起訴主張所謂將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乙情，係
    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惟依據監視器錄像30秒處，
    原告確寶有刻意拉高蘇童口罩，並遮住其眼睛，且於39秒、
    46秒及55秒處蘇童欲調整口罩位置，卻遭原告出手阻止，原
    告於42秒至50秒間全程注視蘇童，當蘇童伸手欲調整口單位
    置時，原告又立刻出手制止，與原告所謂教導蘇童好好配戴
    口罩云云，顯不相當，原告所主張顯為臨訟之詞難以採信。
　㈣又按，行政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審查為原則，但對
    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
    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
    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
    、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
    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
    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455號判決)。原處分機關行政裁罰調查會議委員具有處理
    兒少保護事件之專業背景，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及專業性
    ，又調查過程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所認定之事實並
    無錯誤，所為之涵攝、價值判斷亦符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
    ，原處分機關依法裁罰，於事實認定及裁罰程序依法即無不
    合。原告身為專業托育人員，應具備一定程度之專業知能，
    視兒童個別需求及特珠狀況，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予以
    妥適照顧，促進兒少身心健全發展。然本案原告所為不僅未
    以專業人員之角度，考量幼兒身心發展程度性及個別特殊需
    求，僅為自身便宜行事對兒少為不當行為，亦未思考行為恐
    致兒少身心遭受傷害，實非現今專業養成之專業人員應有之
    觀念行為。原告所為確已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之規定，
    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
    布姓名。」並無適用法律不當之情事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
    不得有下列行為：……15、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
    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97條規定：「違反第
    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又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
    內法律之效力。」另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締
    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
    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
    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
    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第37條（a）前段規定：
    「締約國應確保：（a）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㈡「觀諸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立法緣由及歷程，最
    初法規名稱係由62年2月8日制定公布之兒童福利法，92年5
    月28日將『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100年11月30日再修正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而該條是自兒童福利法第18條第9款『利
    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規定而來，其後82年2月5日
    修正公布之兒童福利法則將之改列於第26條第14款，內容更
    增訂為『其他對兒童或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參
    其立法修正說明，顯係以此概括條款為更周延規範，使兒童
    之權益獲整體性、全面性的保障（立法院第5屆第89會期第2
    1次會議議事日程參照），自應包含未達於犯罪程度之不正
    當行為在內，藉以保護兒童相關基本權利，以免於遭受任何
    不法侵害，嗣再移列於兒少法規定中。‧‧‧依歷史、文義及
    體系解釋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行為
    』，只要足以妨害或影響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或身心健全
    發展者均屬之，除故意行為外，應包含過失型態之不正當行
    為在內，且不以危險結果發生為必要，始符立法者依兒童及
    少年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無掛一漏萬之保護方法，以達
    成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
    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
    該行為人所為未合常規之對待，逸脫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
    意為之，而使兒童及少年受有身心痛苦或傷害，抑或影響其
    身心發展，均屬之，而此等意涵，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亦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憲法
    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無
    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可
    資參照)。另同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798號判決指出兒少法第
    49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要件情形，均未必會使兒少身體
    受傷或主觀上感到痛苦，故若同條項第15款不當行為已足以
    使兒少人格、身心健康之健全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即足構成
    違法。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謂「不正當之行為」，
    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第37條（a）前段及（b）
    前段等規定意旨，應該是指除了兒少法第49條第1款至第14
    款所例示的行為及其他犯罪行為以外，以任何形式對於兒童
    及少年施以身心暴力、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殘忍、不人
    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及非法或恣意剝奪自由等有礙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及權益保障等行為。而且此類不正當
    行為，不以意外性、偶發性、反覆性、繼續性或故意侵害為
    前提，也不具有「集合性」的特徵。因此，行為人只要有違
    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定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的行
    為，就符合法定構成要件（即所謂「行為違法」）而應予處
    罰，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
    字第4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陳述略以：「……當天15:00午睡醒來時
    間時，我在換其他的幼兒尿布時，看到蘇童反覆地起來，就
    過去讓他躺著喝，有先扶他的頭讓他躺下，一開始有乖乖躺
    著喝，換好其他幼兒的尿布後，蘇童當時有坐起來，讓我想
    到媽媽交代讓他喝奶的事情，便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下，我
    身體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他就反抗，接著只
    用單手握著他的右手讓他躺著，他馬上坐起來，當下不知道
    怎麼辦，就詢問同空間的向老師該如何，向老師回應不喝就
    收，我就立即收回奶瓶……下午自由活動時，蘇童坐在我的旁
    邊玩玩具，但蘇童不習慣戴口罩，嘴巴會開合導致口罩下滑
    咬著，當下看到就幫他移動到適當位置，反覆多次，用單手
    幫他調整口罩位置，希望他能趕快適應戴口罩的感覺，因為
    媽媽也曾提醒過希望我幫他練習戴口罩，口罩跑到眼睛的位
    置，不是故意要捉弄他，只是一時的便宜行事……不是故意用
    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等語(原處分卷第29至30頁)。
　㈣再參以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像內容如下(本院卷第120至121
    頁)：
  ⒈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1(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
    時間00：00：00至00：01：53，勘驗內容：
    00：00：02-原告將蘇童抓起，並放置於兒童床上。原告放
　　　　       置蘇童之方式，雖非以丟擲之方式為之，惟蘇
　　　　       童之頭部接觸枕頭後，有些許彈起之情形。
    00：00：23-蘇童又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將蘇童
　　　　       推回床上。原告此次推回床上之行為，速度及
　　　　       力道尚無明顯過於粗暴之情形。
    00：00：25至00：00：29-
               原告將蘇童推回床上後，又推蘇童三次，其中
               前二次之推動行為，並無明顯用力；第三次之
               推動力道明顯大於前兩次，蘇童因該次推動，
               身體於床上旋轉約45度左右。
    00：01：25-蘇童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再次抓起 
　　　　       蘇童，並放置回床上。原告放置之速度及力道
　　　　       中等，且同時以右手扶住蘇童頭部，待蘇童躺
　　　　       好之後，原告有用左手輕拍蘇童胸口兩下。
    00：01：42-蘇童欲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上前將
　　　　       蘇童抓起並放回床上。原告此次行為，放置之
　　　　       速度及力道似乎較大，蘇童頭部接觸枕頭後，
　　　　       有些許反彈之情形。
   ⒉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2(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
     時間00：00：00至00：01：02，勘驗內容：
     00：00：04-影片一開始，原告即持續將蘇童抓至身邊，調
         整其口罩，惟並無以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之情形。
     00：00：30-此時，原告將蘇童之口罩向上拉，並遮住蘇童
         眼睛。
     00：00：39-蘇童因眼睛遭口罩遮住，欲伸手將口罩拉下，
         原告見狀，遂伸手阻止。
     00：00：43-由此時畫面更可清楚見蘇童眼睛已遭口罩遮住
         。
     00：00：4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
     00：00：5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
  ㈤綜合上開資料可見，原告於照顧蘇童過程中，確有數次抓起
    蘇童及大力將蘇童推回床上，以及將蘇童臉上口罩往上拉而
    覆蓋蘇童眼睛、並禁止蘇童將口罩拉下之行為；查蘇童於事
    發當時年僅1歲4個月(詳原處分卷第4頁)，身心發育尚未成
    熟，且骨骼肌肉尚處於脆弱階段，原告上開行為，雖並未對
    於蘇童造成身體外觀明顯之傷害，但對於學齡前幼兒之身心
    發展仍具有不利之影響，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
    5款規定「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無疑。
  ㈥原告雖主張其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
    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
    因此而受傷云云；然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構成要件
    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故意侵害為前提
    ，業如前述；況且，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自承其心急地想要
    讓蘇童躺下，故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等語，原
    告既身為領有合格保母證之幼兒照顧人員(原處分卷第72頁)
    ，主觀上應具有確實注意幼兒身心安全，避免使幼兒遭受不
    當對待之注意能力，在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原告
    竟疏未考量幼兒身心尚未發展完全，未有自我保護及反抗能
    力，也無法以言語清楚表達自我需求等情，逕而對其負責照
    顧之蘇童為上開不當對待，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
    第15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無訛，被告援引同法第97條規定予以
    裁罰，於法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㈦原告復主張其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
    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云云；然經檢視監視錄影內容
    可見，原告將蘇童口罩往上拉至覆蓋其眼睛之高度，且阻止
    蘇童將口罩拉下，核此行為，顯已逾越原告自稱欲教導蘇童
    好好配戴口罩之必要範圍，原告前開情詞，應屬卸責之詞，
    無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上開行為該當於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之規定，被告審認調查證據
    及事實之結果，依兒少法第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第97
    條及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
    表第33項等規定，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其
    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具體斟酌原告違法情節、所造成危害
    程度、主觀意圖等一切情狀，而為妥適之裁量，故原處分核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
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
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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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簡字第9號
                                    114年1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馬筱萱  



訴訟代理人  莊志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盧禹璁  
訴訟代理人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擔任訴外人臺南市私立○○○國際托嬰中心(下稱系爭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於民國112年1月7日照顧幼童蘇○○(下稱蘇童)時，因蘇童午睡時間數次起身觀望四周，原告遂數次將蘇童身體壓下，並另於同日課堂時間有使用口罩遮蔽蘇童眼睛之情事。案經被告調閱監視器畫面，認原告前揭行為涉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乃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以112年2月13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20519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原告遂於112年2月17日提出陳述意見書。嗣經被告審酌原告陳述意見及本案事證後，於112年3月31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兒童保護案件行政裁罰調查會議會議，並研商討論後決議認定原告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規定屬實，被告爰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112年4月26日南市社家字第1120535578號行政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11月7日府法濟字第1121411908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之文義及規範體例之解釋，第15款應屬前揭第1款至14款例示行為類型之概括規定，就對兒童之「其他犯罪行為」、未達犯罪程度之「其他不正當對待行為」，均包括在該款禁止規定適用範圍內，亦符合立法者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又第15款所指「其他……不正當之行為」之具體適用，參照第1款至第14款例示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此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可稽。
  ㈡經查，蘇童自111年12月12日至系爭托嬰中心入托時，即受原告之照顧，原告為照顧蘇童，與蘇童之母親加Line，經常與蘇童之母親討論了解蘇童的狀況，引導蘇童的飲食狀況，讓蘇童可以盡快適應托育中心之生活，原告亦因應蘇童母親之要求，會等到蘇童睡著的時候，再餵牛奶，如有醒來，也會趕緊安撫入睡，並回報蘇童會自己拿水喝，足見，蘇童入托後都是一點一點在進步，此有原告與蘇童母親間之對話紀錄可憑，堪認原告在照顧蘇童時，可謂盡心盡力，將蘇童視如己出。
  ㈢原告於112年1月7日在讓蘇童喝奶的過程，因為托嬰中心牆面、地板及使用之桌、椅均由「高密度海綿」之「軟墊材質」所包覆，蘇童是躺在床墊及枕頭上喝奶，足以避免幼兒受傷，原告讓蘇童喝奶的手段也是輕微的，依據112年1月7日之監視器畫面內容，當時蘇童正在喝牛奶，原告正在照顧其他小朋友，替該小朋友換尿布，而蘇童喝到一半就起身離開原位置，甚至想爬過長型沙發，則依當時狀況，蘇童若繼續爬行或爬上長型沙發，反而可能因此跌倒，致生受傷的可能，從而，原告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因此而受傷，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原告有將枕頭墊在蘇童的頭部下方，可以避免蘇童受傷，且蘇童無任何哭鬧之情緒，此亦可以看出，蘇童沒有感受到原告有任何不利對待，除此之外，在監視器畫面時間約1分28秒處，原告將蘇童移回原位時，原告更有以右手輕拍蘇童，安撫蘇童，讓蘇童可以好好躺在床上喝牛奶，後來蘇童喝不完牛奶，原告詢問同班老師後，就立即收拾奶瓶，過程中，原告從來沒有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不正當行為。
  ㈣其次，被告所稱原告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亦與事實有所出入，原告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必須讓蘇童有所認知，使能達到配戴口罩的功效，否則，即無法有效阻卻病毒或細菌，教導蘇童練習配戴，此亦是112年1月4日蘇童母親要對話紀錄上，要求原告之事項，從監視器畫面時間約40秒處，可以清楚看出口罩並未遮住蘇童的眼睛，口罩是拉到蘇童眼睛的下緣處，沒有遮住蘇童眼睛的事實，準此，被告之認定顯與事實不符，遽以裁罰原告，訴願機關不察，駁回原告之訴願，依法自難認有據。
　㈤再者，按鈞院107年度訴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所闡釋，欲以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處罰原告，須有同法第1款至第14款例示行為之共通特質，須使兒童受有身體或心理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客觀上使兒童生命、身體、健康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始符合該款規定之行為不正當性，然原告於本件並無旨揭之不正當行為，且觀諸被告揭示於其網站之案例，其嚴重程度均非本件可以比擬，監視器畫面中，原告未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未將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未造成蘇童任何傷害，亦無蘇童產生其他惡害之危險性，且無發生不利於身體健康之危害，故不具備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所指「不正當性」之要件，況且，從112年1月7日一整天的監視器畫面亦可看出，原告都是細心在照顧蘇童，則被告及訴願機關在事實未予釐清之情形下，以致法規之適用錯誤，不當裁罰原告，造成原告因而離職，權益受損，足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用事認法均有違誤，自應予撤銷，以符法制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09年度簡字第133號判決：「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不得對兒童及少年行為，係指該項第1至14款各款所列舉行為以外之『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其中之「不正當』行為，依兒少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及本條項規定內容，應係指構成犯罪行為以外之影響兒少身心健全發展與侵害權益之不法行為。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之常規，逸脫於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對兒童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權利造成相當之傷害或痛苦，不利於身心健全成長，或使其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即當屬之。」
　㈡查本件案發時，蘇童年僅1歲4個月，身體各項功能尚處發育階段，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口語表達能力受限，多以外顯行為進行環境探索或表達情緒。原告因蘇童不喝奶反覆起身，便多次以大力且粗魯方式讓其躺回床上，且於監視器錄像22秒處，為便宜行事逕橫越圍欄並以單手使蘇童躺下，並大力拉扯調整其姿勢使其仰躺；又於1分40秒處蘇童再次爬起時大力將蘇童壓回床上；原告諸此行為未考量對嬰幼兒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究其行為動機亦未具實質照顧或教育之意義，僅係將自身情緒發洩於蘇童身上，實非一般人對待嬰幼兒應有之照顧方式及態度，遑論原告係受有專業教育之專業托育人員。再者，依據原告與蘇母之通訊內容截圖，事發前幾日蘇母密切透過通訊軟體與原告確認蘇童喝奶狀況，且蘇童確實有多次不喝奶的情形，顯見蘇童應尚未能適應該中心作息，未能配合喝奶，原告身為托育專業從業人員，針對剛到托嬰中心未能完全適應之幼兒，未給予適切性引導及安全照顧，反以粗魯且不適當動作對待尚無口語陳述能力，亦無反抗能力之幼兒，已嚴重侵犯幼兒之身體權及獨立人格個體之尊嚴。
  ㈢次查，有關原告起訴主張所謂將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乙情，係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惟依據監視器錄像30秒處，原告確寶有刻意拉高蘇童口罩，並遮住其眼睛，且於39秒、46秒及55秒處蘇童欲調整口罩位置，卻遭原告出手阻止，原告於42秒至50秒間全程注視蘇童，當蘇童伸手欲調整口單位置時，原告又立刻出手制止，與原告所謂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云云，顯不相當，原告所主張顯為臨訟之詞難以採信。
　㈣又按，行政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審查為原則，但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原處分機關行政裁罰調查會議委員具有處理兒少保護事件之專業背景，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及專業性，又調查過程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所認定之事實並無錯誤，所為之涵攝、價值判斷亦符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原處分機關依法裁罰，於事實認定及裁罰程序依法即無不合。原告身為專業托育人員，應具備一定程度之專業知能，視兒童個別需求及特珠狀況，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予以妥適照顧，促進兒少身心健全發展。然本案原告所為不僅未以專業人員之角度，考量幼兒身心發展程度性及個別特殊需求，僅為自身便宜行事對兒少為不當行為，亦未思考行為恐致兒少身心遭受傷害，實非現今專業養成之專業人員應有之觀念行為。原告所為確已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5款之規定，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並無適用法律不當之情事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15、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97條規定：「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又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另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第37條（a）前段規定：「締約國應確保：（a）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㈡「觀諸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立法緣由及歷程，最初法規名稱係由62年2月8日制定公布之兒童福利法，92年5月28日將『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100年11月30日再修正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而該條是自兒童福利法第18條第9款『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規定而來，其後82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兒童福利法則將之改列於第26條第14款，內容更增訂為『其他對兒童或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參其立法修正說明，顯係以此概括條款為更周延規範，使兒童之權益獲整體性、全面性的保障（立法院第5屆第89會期第21次會議議事日程參照），自應包含未達於犯罪程度之不正當行為在內，藉以保護兒童相關基本權利，以免於遭受任何不法侵害，嗣再移列於兒少法規定中。‧‧‧依歷史、文義及體系解釋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行為』，只要足以妨害或影響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或身心健全發展者均屬之，除故意行為外，應包含過失型態之不正當行為在內，且不以危險結果發生為必要，始符立法者依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則提供廣泛、無掛一漏萬之保護方法，以達成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之立法目的。易言之，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常規之對待，逸脫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使兒童及少年受有身心痛苦或傷害，抑或影響其身心發展，均屬之，而此等意涵，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亦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無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同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798號判決指出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要件情形，均未必會使兒少身體受傷或主觀上感到痛苦，故若同條項第15款不當行為已足以使兒少人格、身心健康之健全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即足構成違法。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謂「不正當之行為」，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第37條（a）前段及（b）前段等規定意旨，應該是指除了兒少法第49條第1款至第14款所例示的行為及其他犯罪行為以外，以任何形式對於兒童及少年施以身心暴力、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及非法或恣意剝奪自由等有礙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及權益保障等行為。而且此類不正當行為，不以意外性、偶發性、反覆性、繼續性或故意侵害為前提，也不具有「集合性」的特徵。因此，行為人只要有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定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的行為，就符合法定構成要件（即所謂「行為違法」）而應予處罰，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陳述略以：「……當天15:00午睡醒來時間時，我在換其他的幼兒尿布時，看到蘇童反覆地起來，就過去讓他躺著喝，有先扶他的頭讓他躺下，一開始有乖乖躺著喝，換好其他幼兒的尿布後，蘇童當時有坐起來，讓我想到媽媽交代讓他喝奶的事情，便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下，我身體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他就反抗，接著只用單手握著他的右手讓他躺著，他馬上坐起來，當下不知道怎麼辦，就詢問同空間的向老師該如何，向老師回應不喝就收，我就立即收回奶瓶……下午自由活動時，蘇童坐在我的旁邊玩玩具，但蘇童不習慣戴口罩，嘴巴會開合導致口罩下滑咬著，當下看到就幫他移動到適當位置，反覆多次，用單手幫他調整口罩位置，希望他能趕快適應戴口罩的感覺，因為媽媽也曾提醒過希望我幫他練習戴口罩，口罩跑到眼睛的位置，不是故意要捉弄他，只是一時的便宜行事……不是故意用口罩遮住蘇童的眼睛」等語(原處分卷第29至30頁)。
　㈣再參以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像內容如下(本院卷第120至121頁)：
  ⒈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1(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1：53，勘驗內容：
    00：00：02-原告將蘇童抓起，並放置於兒童床上。原告放
　　　　       置蘇童之方式，雖非以丟擲之方式為之，惟蘇
　　　　       童之頭部接觸枕頭後，有些許彈起之情形。
    00：00：23-蘇童又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將蘇童
　　　　       推回床上。原告此次推回床上之行為，速度及
　　　　       力道尚無明顯過於粗暴之情形。
    00：00：25至00：00：29-
               原告將蘇童推回床上後，又推蘇童三次，其中前二次之推動行為，並無明顯用力；第三次之推動力道明顯大於前兩次，蘇童因該次推動，身體於床上旋轉約45度左右。
    00：01：25-蘇童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再次抓起 
　　　　       蘇童，並放置回床上。原告放置之速度及力道
　　　　       中等，且同時以右手扶住蘇童頭部，待蘇童躺
　　　　       好之後，原告有用左手輕拍蘇童胸口兩下。
    00：01：42-蘇童欲再次從床上爬起，原告見狀，遂上前將
　　　　       蘇童抓起並放回床上。原告此次行為，放置之
　　　　       速度及力道似乎較大，蘇童頭部接觸枕頭後，
　　　　       有些許反彈之情形。
   ⒉檔案名稱：證物6監視器錄像2(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1：02，勘驗內容：
     00：00：04-影片一開始，原告即持續將蘇童抓至身邊，調整其口罩，惟並無以口罩遮住蘇童眼睛之情形。
     00：00：30-此時，原告將蘇童之口罩向上拉，並遮住蘇童眼睛。
     00：00：39-蘇童因眼睛遭口罩遮住，欲伸手將口罩拉下，原告見狀，遂伸手阻止。
     00：00：43-由此時畫面更可清楚見蘇童眼睛已遭口罩遮住。
     00：00：4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00：00：55-蘇童再次伸手欲將口罩拉下，原告仍伸手阻止。
  ㈤綜合上開資料可見，原告於照顧蘇童過程中，確有數次抓起蘇童及大力將蘇童推回床上，以及將蘇童臉上口罩往上拉而覆蓋蘇童眼睛、並禁止蘇童將口罩拉下之行為；查蘇童於事發當時年僅1歲4個月(詳原處分卷第4頁)，身心發育尚未成熟，且骨骼肌肉尚處於脆弱階段，原告上開行為，雖並未對於蘇童造成身體外觀明顯之傷害，但對於學齡前幼兒之身心發展仍具有不利之影響，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無疑。
  ㈥原告雖主張其為避免蘇童受傷，故將蘇童移動回原位，並無將蘇童大力壓在床上，也無任何傷害蘇童之舉動，蘇童更未因此而受傷云云；然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之構成要件並不以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也不以行為人故意侵害為前提，業如前述；況且，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自承其心急地想要讓蘇童躺下，故直接橫跨圍欄，只用單手讓他躺著等語，原告既身為領有合格保母證之幼兒照顧人員(原處分卷第72頁)，主觀上應具有確實注意幼兒身心安全，避免使幼兒遭受不當對待之注意能力，在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原告竟疏未考量幼兒身心尚未發展完全，未有自我保護及反抗能力，也無法以言語清楚表達自我需求等情，逕而對其負責照顧之蘇童為上開不當對待，自已該當兒少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無訛，被告援引同法第97條規定予以裁罰，於法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㈦原告復主張其為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有將口罩拉高，此乃是為了防護口沫傳染所必要云云；然經檢視監視錄影內容可見，原告將蘇童口罩往上拉至覆蓋其眼睛之高度，且阻止蘇童將口罩拉下，核此行為，顯已逾越原告自稱欲教導蘇童好好配戴口罩之必要範圍，原告前開情詞，應屬卸責之詞，無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上開行為該當於兒少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其他對兒童為不正當之行為」之規定，被告審認調查證據及事實之結果，依兒少法第第49條第1項第15款後段、第97條及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兒少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附表第33項等規定，裁處原告6萬元罰鍰，不另公布姓名，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具體斟酌原告違法情節、所造成危害程度、主觀意圖等一切情狀，而為妥適之裁量，故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